
关于国际合作科研行为的倡议

序言

跨国科研合作对于推动科技进步造福人类至关重要。尽管客观上不同国家、

不同社会经济水平、不同文化、不同学科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科研人员都应恪

守行为准则与专业操守，为实现跨国科研合作的价值和意义提供关键保障。

倡议者认识到中国的科研人员与其国际同行之间开展的合作研究具有越来

越大的全球影响，且应该增强他们之间的信任；

倡议者遵守已经获得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国际科学界提倡的导则，包括但不限

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学和科学研究者的建议书》（2018）、《国际科学

理事会章程和议事规则》（2021），以及《关于科研评价的旧金山宣言》（2013）;

倡议者支持全球科学家已达成的科研诚信导则，如《科研诚信新加坡宣言》

（2010）、《关于跨国界科研合作中遵守科研诚信的蒙特利尔声明》（2013）、《阿

姆斯特丹议程》（2017）、《香港准则》（2019）、《布达佩斯宣言》（2019）和《开

普敦声明》（2022）;

倡议者认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3个会员国通过的《开放科学建议书》（2021），

该建议书亦旨在加速联合国201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进程;

倡议者亦认同中方科研人员应该遵守中国政府和科技团体已经颁布的适用

法律、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例如《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2018）、《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2022），以及《发表学术论文“五不

准”》（2015）；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倡议全中国的研究者，在他们包括国际合作科研在内的

研究行为中，以研究卓越、学术自由、科研诚信、学术伦理、性别平等、文化包

容、尊重知识产权、倡导开放科学作为合作双方的共同核心价值。为阐明上述共

同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和对国际合作科研的关键影响，我们向各位科研工作者

及其所属学术团体提出以下建议：

研究卓越

研究卓越是科研合作的“圣杯”。为使学术成果立于坚实基础之上、并能够

承受时间的考验，我们所开展的研究应该以真理导向、实事求是且客观叙事为目



标。

为实现研究卓越，科研合作伙伴应遵循“质量优于数量”和“循理胜于求运”

的导则。

与科学研究的设计、材料、方法、进展、结果有关的档案应被当场记录，并

得到专业维护。不论何时何地，科学研究的分析、实验、模拟及展示过程都应该

做到严谨。

每一位科研合作伙伴都应努力完成合作责任，并按合作约定的里程碑提交成

果。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一切形式研究的核心动力。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相结合，对推动

人类知识的发展从而造福全人类至关重要。学术自由意指投身于科学探究、追求

知识、应用知识的自由，以及开放学术交流的自由。我们认同国际科学理事会对

自由移动、自由结会、自由表达与交流和自由获得数据信息的呼吁。

求真是研究人员在任何科研活动中的第一要务，无论是否符合预期与约定，

是否带来经济收益或损失，以及是否达到预设目标和指标。求实是研究人员报道

其科学发现且与同行进行交流的唯一语言。

创新性是科研工作的主要价值，在科学文献或内部研究报告中应该彰显其创

新所在。研究人员应具有批判精神，并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实证。任何时候都应鼓

励跨学科的研究。

科研诚信

学术责任指研究者为了人类的发展，本着维护学术生态、尊重人权的精神，

旨在诚信地进行研究和应用，所应履行的责任。研究人员应坚守负责任、可问责

的行为和做法；做到求真、求实，尊重生命与自然。

科研诚信是科学研究的基石，每位科研人员都应该对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行

为保持警惕，并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学术不端行为的类型有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抄袭、伪造、篡改、代笔、一稿多投、不当署名、利益冲突、游说、学术霸凌、

玩忽责任、匿引、代评、不可重复、违背伦理、“论文工厂”等。为此，在中国

及世界各国，近年来针对学术不端行为开展了多项整治行动。在中国，已经由政

府与诸多学术团体设置了多项规定和导则，同时还开展了下述行动：在学术成就



评审中设置投诉环节，禁止一稿多投，对学位论文、项目申请和论著发表实行查

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进研究人员的诚信培训，对引发高度关注的撤稿事件经

严格且审慎的调查后进行严厉处罚。

任何研究行为都应审慎，并推敲所涉及的细节和支撑数据。研究人员应在评

审和学术讨论过程中遵守保密性和中立性，并积极规避各种形式的利益冲突。所

有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应追求可复现性，作者需提供必要、且易于获取的支撑数

据。误导学术同行与公众在本质上是违背科学原则的行为。

学术伦理

研究人员应一丝不苟并主动积极地遵守学术伦理。我们坚信，唯有建立在严

格伦理准则上的学术自由，才能完全赢得社会的尊重；这些伦理准则也应该与时

俱进、适应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对国际合作研究，应该从整体/学术机构的层面来周期性地审查和监管合作

活动是否符合科技伦理。作为原则，国际合作研究活动应符合合作各方所在国家

的科技伦理管理要求，并通过合作各方所在国家的伦理审查。对存在科技伦理高

风险的国际合作研究活动，国际合作双方应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规章及公序良

俗。

性别平等

平等是人文进步的一个经久议题，而其中所包含的性别平等是推动人类进步

的关键。我们应该持续性地强调性别平等，包括在研究人员的就业机会与职业发

展、学术组织任职、项目申请和研究嘉奖等方面。应尽一切努力减少性别不平等。

科学界应该努力推动使女性在担任领军人物、召集人、院士、人才头衔和获奖者

的比例有全面而显著的上升。应积极不断地提高女性科学家在国际合作和国际学

术组织中的地位。

文化包容

多样性与包容性是丰富研究合作并拓展合作获益的关键动力。研究人员应该

欢迎且拥护在知识、实践、工作流程、语言、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方面的多样化，

以支持全球科学界的动态需求与多元化认知。对于不同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性

取向、社会经济地位的包容性是维护一个更加和谐且高效的科学环境的先决条件。

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下述陈述具有共鸣：“确保公平对待来自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能够公平互惠地共享科学投入和产出，并使知识的生

产者和消费者都能够平等地获取科学知识，而不论其所在地、国籍、种族、年龄、

性别、收入、社会经济状况、职业阶段、学科、语言、宗教、残障情况、族裔、

移民身份或任何其他状况”。

在研究合作中，应充分尊重研究人员的自由流动及其从事研究内容的灵活性。

我们呼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帮助研究人员的自由流动与国际合作。我们将以

各种方式帮助由于战争、冲突及各种灾难而流离失所或在冲突中信息不联通的科

学家，为他们争取和平地进行科学研究和获取科研数据的权利。我们将允许并协

助研究人员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高等教育行业、或研发部门之外的行业间的

跨域流动就职。

尊重知识产权

研究人员应遵守所有与知识产权的保全和防护相关的国内外法律法规条例。

鉴于科学作为共同福祉的重要价值，研究人员应该为其在发表成果、资助申请、

研究报告等相关科研工作中所做的陈述负有知识产权意义上的主权与责任。署名

的著者应包括且仅限于那些符合著者认定标准的研究人员。研究人员还应在出版

物中致谢那些对研究做出重要贡献但未达到著者认定标准的人员，包括代笔人、

资助者、赞助商和其他相关人员。

科学研究的记录应该完整且清晰，并应包含可复现所报告结论的所有必要数

据，以供他人验证。这些出版物应在遵循FAIR原则（可发现、可获取、可互操作

和可重用）的前提下方便全球公众的获取。

作为一项全球公共福祉，科学应属于人类的共同财产，并造福全人类。为此，

科学知识应该可公开获取，所带来的集体利益被广泛共享。科学实践应具有包容

性、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倡导开放科学

我们充分注意到更具开放性、透明性、协作性和包容性的科学实践与更易获

得、可核查且接受循证和批判的科学知识相结合时，可以创建更具效益的体系与

正反馈循环。且该种实践将进一步改进科研质量、可再现性和影响力，从而提升

决断与政策制定所需的循证可靠性，并最终增进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我们认同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开放科学建议书》中的建议。



对于科学界所共同推动的全球科学和“蓝天研究”领域，应保证科学研究的

开放性和包容性。公开发表的数据应尽可能地得到共享。

科学家们应尽最大可能地消除和克服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数字鸿沟和意识形

态鸿沟，不管是由不同的技术水平、发展阶段或政治认同所引起。在追求科学的

道路上，如能身处一个友好与合作的氛围，科学家们将会获得更好的发展。我们

欢迎有大量研究数据记录支持的研究进展透明化。

行动计划

基于上述价值观念和行为导则，我们呼吁在当前可以采取下述实在且互相支

撑的行动计划：

 响应联合国“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科学年的号召”，即IYBSSD 2022, 我

们呼吁中国的研究者应该与全球合作伙伴一起“攀登基础科学的高峰”，即

倡导和开展针对基础科学问题和人文需求的研究，以“确保本星球上均衡、

可持续、包容性的发展”；

 坚持高质量、有影响力的学术发表，拒绝“论文工厂”和其它形式的学术不

端；

 推动“提高女性研究者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尊重多民族文明”，例如

尽可能地加强女性研究者和多民族文明的平衡体现。

 行动起来，帮助流离失所或信息失联的科学家。

 构建“人类知识命运共同体”，开展“保护知识产权全球行动”。

 汇聚资源，支持双赢的发展中世界的开放科学。

结束语

合作研究应该服务社会，并日益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为了全世界具有和平、繁荣、包容、可持续的未来而设定

了这一目标。可持续是科学研究的一项永恒的原则。绿色发展与环境保护像交握

的双手，契合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伦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和有限的资源。参与和伙伴关系是国际科研合作的根本支撑，它们将为科学合作

提供良好的意愿与网络。我们应当遵守且不遗余力地捍卫包括公平公正、集体受

益和造福全球在内的开放科学的核心价值。国际合作的伦理应该融合不同的国家

/地区之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发展理念。我们将为



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受益而前行。


